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4年第一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

姓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35号

盛弘（广东）餐饮有限公司
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案

盛弘（广东）餐饮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
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
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
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

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
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

验；”

警告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2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37号

中山市归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案 中山市归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三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第一款“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
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药

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
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
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6072.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3
粤中港口执不罚
字〔2023〕532号

中山市中科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销售无中文标签的进口化
妆品和未建立并执行化妆品

采购索证索票制度案

中山市中科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化妆品

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
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
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
（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
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
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不予行政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4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36号

中山市港口镇尖东饮食店经
营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尖东饮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
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
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

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

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
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
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警告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5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24号

中山市港口镇她条雪糕行经
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

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她条雪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进口的

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
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
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
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

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
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
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

2144.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6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33号

中山市港喜茶餐厅经营存在
生虫食品案

中山市港喜茶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
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144.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7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3〕538号

中山市港口镇联福堂药店销
售劣药案

中山市港口镇联福堂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
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第一款“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
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

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药
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
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
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五条“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
《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
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

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

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 5.22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8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30号

中山市港口镇友谊杂货店经
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济的

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友谊杂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

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2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9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31号

中山市港口镇富丽新村百货
店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富丽新村百货
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05.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0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52号

中山市港口镇穗城百货店销
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穗城百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03.5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1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51号

中山市增望百货有限公司经
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增望百货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37.6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2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82号

中山市港口镇指奈美甲店安
排未获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从
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

工作的行为案

中山市港口镇指奈美甲店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公共场

所经营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
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
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罚款 50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3
粤中港口执罚字
〔2024〕54号

中山市港口镇万家福百货店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万家福百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
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32.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